咸宁市校车安全管理底线要求二十条

一、教育行政部门

1.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校车安全管理各项制度，完善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制定完善校车服务方案。督促指导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制定并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2.优化学校布局调整。科学合理制定和调整学校（含幼儿园，下同)设置规划，严格落实学生（含幼儿，下同）就近入学（入园）规定，摸清校车需求，从源头上减少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风险。

3.坚持专用校车标准。要求校车服务提供者和配备校车的学校使用符合专用校车国家标准、依法取得许可的校车接送学生。入园幼儿应当由监护人或者其委托的成年人接送，确因特殊情况需要使用车辆集中接送的，应当使用幼儿专用校车。

4.严格校车许可审查。对于不符合专用校车国家标准以及存在违规跨区域招生行为的，不得受理校车使用许可申请。已经取得校车标牌的专用校车，违反《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湖北省校车安全管理办法》规定，情节严重的，提请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吊销校车使用许可。已经取得校车标牌的非专用校车，到期后应当注销校车许可。

5.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制定应急预案，落实校车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制度，加强现场处置、应急救援、舆情管控引导工作，做好事故善后安置、落实整改等相关工作。

6.完善校车基础台账。全面掌握区域内校车数量、线路审批、使用年限、车辆状况、驾驶员及随车照管员资质、学校及校车企业安全负责人等校车安全管理基础信息，并随时进行更新。

7.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组织并督促指导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校车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学校相关负责人以及安全管理人员、校车驾驶员、随车照管员安全知识培训。

8.压实学校管理责任。每学年与乡镇中心学校（学区、办事处，下同）签订《校车安全管理承诺书》。督促乡镇中心学校与管辖内使用校车的学校签订《校车安全管理承诺书》。督促使用校车的学校与校车服务提供者签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职责。

9.强化安全评估预警。建立校车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每学期开展一次校车安全风险分析评估，发现风险隐患及时处置。每逢春秋季开学、重大节假日等学生集中上下学时段，以及雨雪冰冻大雾等极端恶劣气候，及时发布预警，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和应对措施。

10.实施实时动态监控。加强校车运行实时监控平台高标准建设、运用、管理。督促校车服务提供者和配备校车的学校建立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监控平台，对校车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管。

11.加强部门联动协作。协同公安、交通运输部门开展校车交通安全宣传和校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日常发现的校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以及可能影响校车安全运行的道路隐患，及时通报公安、交通运输部门依法查处。

12.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举报网络平台，方便群众举报违反校车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并在接到举报后10日内依法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管理职责的举报，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二、学校

13.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将校车安全教育纳入学校工作重点和教育教学计划。每学期安排一定学时的交通安全教育课、至少召开一次校车安全主题班会、开展一场校车安全突发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向学生发放搭乘校车安全守则。

14.落实家长监护责任。每学期向家长发放一份《致家长一封信》，与乘车学生监护人签订乘坐校车安全协议，通过家长会、家访、与留守儿童建立一对一联系等方式，督促家长履行安全监护责任和义务。

15.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建立学校交通安全管理台账，对校车接送时间、趟次、是否超员漏载等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抽查，每月将监督情况汇总报县校车管理部门。督促校车服务提供者严格落实“一车一档”制度。

16.完善信息互通机制。加强学校、学生家长、校车服务提供者信息互通，发现学生异动，及时与家长核实情况，并告知校车服务提供者。因故临时调整学生上下学时间，需要调整校车正常接送时间或线路的，必须上报主管部门同意，并提前通知校车服务提供者相应调整运营安排。

17.严格乘车交接手续。学生上下校车时，安排专人引导、指挥，维持秩序，组织照管候车学生。督促随车照管人员做好清点人数、交接签字工作，要求在园幼儿以及小学低年级学生必须由其监护人或委托的成年人在指定站点接送，确保校车“最后一公里”安全。每天清理、每周汇总交接记录，每学期将汇总情况存档备查。

18.明确校车服务责任。与校车服务提供者签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协助制定安全接送方案，明确各自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并将《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报县校车管理部门备案。

19.强化照管人员管理。落实随车照管员制度，校车服务提供者对每辆校车至少指派一名随车照管人员。督促随车照管人员履行工作职责，持证上岗，固定人、车对应关系，全程照管乘车学生。

20.强化校警联系配合。设置校车固定停靠点、等候区及校车公示牌。协助相关部门建设学校门前一组斑马线、一组减速带、一块交通警示标识，设立交警护学岗，保障学校门口交通有序、通畅、安全，做到人、车分流。



